关于11批次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公示
近日我局完成11批次不合格食品的核查处置，现将相关情况通告如下：
一、抽检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1.黑米糕，抽样单编号：DBJ25320400295531684，购进日期：2025-08-04，标称生产企业名称：常州市熙龙食品有限公司，抽样日期：2025-08-04，不合格项目：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菌落总数。
2.药芹，抽样单编号：XBJ25320412298232397，购进日期：2025-08-18，被抽样单位名称：武进区礼嘉梓若生鲜店，抽样日期：2025-08-19，不合格项目：辛硫磷。
3.药芹，抽样单编号：XBJ25320412298232414，购进日期：2025-08-19，被抽样单位名称：武进区礼嘉唐湾蔬果店，抽样日期：2025-08-20，不合格项目：噻虫胺、噻虫嗪、辛硫磷。
4.豇豆，抽样单编号：XBJ25320412298232597，购进日期：2025-09-12，被抽样单位名称：牛塘消费品综合市场肖建征，抽样日期：2025-09-12，不合格项目：噻虫胺。
5.鲈鱼，抽样单编号：XBJ25320412298232592，生产日期：2025-09-12，被抽样单位名称：牛塘镇农贸市场蒋建平，抽样日期：2025-09-12，不合格项目：恩诺沙星。
6.鳊鱼，抽样单编号：XBJ25320412298232591，生产日期：2025-09-12，被抽样单位名称：牛塘镇农贸市场蒋建平，抽样日期：2025-09-12，不合格项目：恩诺沙星。
7.豇豆，抽样单编号：XBJ25320412298232595，购进日期：2025-09-12，被抽样单位名称：牛塘镇农贸市场余开奇，抽样日期：2025-09-12，不合格项目：噻虫胺。
8.胡萝卜，抽样单编号：XBJ25320412298232569ZX，购进日期：2025-09-08，被抽样单位名称：常州晟之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抽样日期：2025-09-09，不合格项目：噻虫胺。
9.毛白菜，抽样单编号：XBJ25320412298232572，购进日期：2025-09-10，被抽样单位名称：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博林幼儿园，抽样日期：2025-09-10，不合格项目：啶虫脒。
10.香蕉，抽样单编号：XBJ25320412273544941，购进日期：2025-09-19，被抽样单位名称：武进区礼嘉果怡鲜水果店，抽样日期：2025-09-19，不合格项目：氟唑菌酰胺。
11.米香醇面包，抽样单编号：GZJ25320000002633942，购进日期：2025-09-03，被抽样单位名称：武进区牛塘笑润超市，抽样日期：2025-09-25，不合格项目：菌落总数。
二、核查处置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1.常州市熙龙食品有限公司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违法行为。对当事人处罚如下：罚款50000元。
[bookmark: OLE_LINK10]2.武进区礼嘉梓若生鲜店未按规定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销售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的行为。对当事人处罚如下：1.警告；2.罚款200元。
3.武进区礼嘉唐湾蔬果店销售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的行为。鉴于当事人能够提供进货查验记录和进货凭证，根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免予行政处罚。
4.肖建征销售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的行为。鉴于当事人能够提供进货查验记录和进货凭证，根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免予行政处罚。
5.蒋建平销售兽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的行为。鉴于当事人能够提供进货查验记录和进货凭证，根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免予行政处罚。
6.余开奇销售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的行为。鉴于当事人能够提供进货查验记录和进货凭证，根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免予行政处罚。
7.常州晟之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销售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的行为。鉴于当事人能够提供进货查验记录和进货凭证，根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免予行政处罚。
8.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博林幼儿园采购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的行为。鉴于当事人能够提供进货查验记录和进货凭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免予行政处罚。
9.武进区礼嘉果怡鲜水果店销售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的行为。鉴于当事人能够提供进货查验记录和进货凭证，根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免予行政处罚。
10.武进区牛塘笑润超市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鉴于当事人能够提供进货查验记录和进货凭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免予行政处罚。
三、原因排查及企业整改情况
当事人收到报告后，积极排查不合格原因，现已针对不合格原因整改。
常州市武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1月19日
